大荔县县级医院ICU配置短缺设备采购项目（货物）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功能要求：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2-1.《（1）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通知》（财库〔2014〕68号）；

（2）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3）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4）财政部 工业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
（6）《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财库〔2004〕185号）。
（7）《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
二、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三、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交货期及地点：

1、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45天内安装调试完毕

2、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包装、运输、安装、调试及培训要求：

1、包装：应采取防潮、防晒、防腐蚀、防震动及防止其它损坏的必要措施。中标单位应承担由于其包装或防护措施不妥而引起的货物锈蚀、损坏和丢失等任何损失造成的责任或费用。

2、运输：选择运输风险小、运费低、距离短的运输路线。运杂费一次包死在总价内，包括生产厂到现场所需的装卸、运输（含保险费）、现场保管费、二次倒运费、吊装费等费用。

3、安装、调试及培训：中标单位负责所有设备的安装、调试、培训工作，所有费用一次包死在总价内。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中标单位必须安排技术人员对使用单位的设备管理人员进行操作应用及维护保养方面的技能培训，使其掌握基本技能。    

4、供应商需要提供安装服务实施方案，根据货物交付时间节点，落实送货安装时间和人员安排，确保按期交付使用。
5、售后服务要求：

1）.培训：为甲方提供涉及产品的使用范围、主要性能、技术指标、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和维护保养、贮存方法等方面的培训，并由乙方专业人员向客户提供技术支持。

2）.售后服务工作程序

 （1）受理甲方售后要求，详细弄清问题所在，并给予明确答复，做电话记录。

 （2）在接到电话 2小时内响应，安排人员，制定服务计划（与投标文件一致）。

 （3）在接到电话 4 小时内工程师赶到甲方位置，对故障原因内予以解决（与投标文件一致）。

3）. 保修期（质保期）内主要提供定期的客户查询，询问器材的使用情况、完好情况。一般每1－2个月一次。确有质量问题的，按第八条2款进行服务，服务免费。

4）. 保修期（质保期）外乙方应继续按规定提供服务，安排销售人员对甲方进行走访，维修只收工本费。对临界使用寿命的或严重毁损的器材提醒及时报废。

六、验收标准
1、所供产品的规格、数量符合采购文件供应商投标承诺及采购合同约定的要求。

2、所有产品均已运输至指定地点，并安装调试完毕。

3、采购文件供应商投标承诺及采购合同约定的附件、工具、技术资料等齐全；提供产品使用说明书、合格证。

4、验收程序
初验：货物到达交货地点后，由使用单位根据合同对货物（设备）的名称、品牌、规格、型号、产地、数量进行检查，所有货物(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可以正常使用；由采购方进行终验（最终验收），合格后签发《终验合格单》，应于货物安装调试完毕30天内组织并完成验收。

    5、验收不合格的货物，必须在接到通知后7个日历日内确保货物通过验收。如接到通知后7个日历日内验收仍不合格，采购方可提出索赔或取消其供货合同。

6、验收依据

（1）合同文本及合同补充文件（条款）； 

（2）产品的合法来源渠道证明文件、响应功能证明材料；

（3）招标文件；

（4）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

（5）货物清单；

（6）生产厂家的企业资质、货物的执行标准。

7、验收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单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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